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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小区楼道成了“停车场”

社区网格员整治楼道停放的电动车

【措施】

开展综合治理行动

楼道内停放电动车不仅影响居民正常出行，同时还存

在很大安全隐患，一旦发生险情，直接影响到人员的疏散、

逃生及救援。为了将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今年以来，

呼和浩特市持续开展了电动车综合治理行动。

早从4月30日，回民区环河街道办事处太平街社区居

委会在辖区的牛街小区、学苑小区等多个小区内，就张贴

了关于小区清理楼道堆积杂物和严禁电动车停放充电的

通知，通知明确写着：严禁在住宅楼一楼大厅或楼道内为

电动车充电，严禁私拉电线或“飞线”为电动车充电；楼道

及公共区域处禁止停放电动车。并要求在5月5日前自行

清理各自堆放物及电动车，逾期未清理的，按照无主无用

废旧物处理。

5月29日，回民区钢铁路街道办事处阿拉善北路社区

党总支带领社区网格员，在呼钢综合经营小区、隆聚园小

区、呼钢东西楼等小区开展了电动车综合整治行动，通过

线上宣传、面对面与居民沟通、发动楼栋长单元长进行安

全知识普及等方式，清理了一批楼道堆放的电动车。“下一

步，我们将结合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创安全楼栋等多项

活动，不断推动解决楼道堆放电动自行车的现象。”阿拉善

北路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王海琼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

电动车上楼入户为啥屡禁不止？
文·摄影/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张巧珍 实习生 刘雨欣

5月10日，成都一辆电动车在电梯内爆燃造成5人不同程度烧伤一事牵动了很多人的心，也由此引发大家对电动车

上楼现象的广泛关注。记者近日走访调查发现，呼和浩特多个小区存在电动车上楼入户的现象，安全隐患令人担忧。

【案例】

电动车起火时有发生

来自消防部门的一组数据显示：电动车起火80%都是充电

时引发的，而致人伤亡的案例中，90%发生在门厅过道以及楼

梯间等场所；超过一半的电动车起火发生在夜间充电过程中。

4月27日凌晨3时，呼和浩特市光明城小区6号楼四单元

一楼居民家中起火，呼和浩特市消防救援支队公园西路消防

救援站出动2辆消防车7名指战员赶往现场处置，消防员抵达

现场发现，起火物为一辆电动车；2月18日21时，乌海市海勃

湾区海馨家园18号楼4单元一楼和20号楼2单元一楼相继发

生火灾，乌海市消防救援支队光明路特勤站派出两队消防员

赶赴现场处置，发现均是因电动车充电引发的火灾；2月26日

19时，赤峰市红山区海关胡同农行家属楼楼下同样发生一起

电动车引发的火灾，赤峰市消防救援支队红山区钢铁西街消

防救援站出动3车12人前往处置，消防员赶到现场时，火势已

经蔓延至二楼……

【提醒】

切勿整夜充电

2020年，呼和浩特市共发生8起电动车引发的火灾。呼和浩

特市消防救援支队宣传处副处长赵锐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有实验表明，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燃烧产生的毒气

100秒内足以使人窒息死亡，4分钟后最高瞬时温度达1200摄氏

度，此时黑烟弥漫，能见度基本为0，夺命仅有100秒！为了有效

避免电动车起火引发火灾，消除安全隐患，消防部门多次下发

通知，严禁在首层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等区域停放和充电，

一旦发生火灾，车身高分子复合材料燃烧的有毒烟气将直接封

堵“生命通道”。

赵锐敏提醒广大市民，电动车一般在8~10小时内就能充

满电。如果旧电池超出平常充电时间一半以上，就应该及时更

换新电池，切不可贪图省钱，造成电池“超期服役”。此外，电动

车切勿整夜充电，因为绝大部分充电器没有“过充”保护装置，

电池持续高温发热，极易引发起火爆炸。同时，建议广大市民

不要私拉电线充电，因为线路过载同样容易引发火灾。

【现状】

电动车上下楼现象普遍

5月28日一早，家住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福欣小区10号楼3

单元的张先生乘坐电梯下楼准备去上班，运行至16楼的时候，

一名年轻人直接骑着电动车进了电梯，原本已经载了5个人的

电梯空间瞬时显得有些逼仄，张先生不得已踮起脚尖贴着电

梯站立。这样的情况，他几乎每天都能碰到。“都是楼上楼下的

邻居，一阻止就都是矛盾。”张先生颇为无奈地说。家住恒大城

小区13号楼的刘先生也深有同感，前几天，他看到有位女业主

推着电动车上楼，就好心提醒了一句：“这样有安全隐患，还是

停在外面吧。”对方直接白了他一眼：“我吃你家大米了吗？管

这么宽！停在外面丢了你负责吗？怕不安全你可以走步梯啊！”

连日来，记者在走访调查中发现，电动车上楼的现象并非

个例，记者在福欣小区采访时发现，有的单元最多停放着8辆

电动车，有的单元除了停放电动车，还有不少自行车、儿童玩

具等杂物。城市维也纳小区12号楼一共25层，上下班高峰期

同样有电动车上下楼，有的单元停放着5辆，有的单元停放着

3辆。在新城区万达广场B区3号楼和回民区国际丽江小区高

层，除了电动车随意出入电梯，还有人直接从楼上“飞线”充

电。在东方维也纳小区采访时，记者看到一位居民将电动车直

接推进电梯上了楼，当记者询问其是否知道这样存在安全隐

患时，他说：“没办法啊，小区虽然有存车棚，但是不能充电，况

且充电的时候我会很注意，灯绿了我就把插座拔了。”

【原因】

配套设施不完善

王先生家住回民区国际丽江小区，据他介绍，每天晚

上各栋楼的楼道里几乎都有电动车。“很多业主早晚接送

孩子都是骑着电动车出行，但小区里没有非机动车停车

棚，更没有设置专门的充电桩，所以大家为了方便会选择

把电动车推回家里。”王先生说。

另一位业主张女士住在5楼，尽管知道按照相关规定

应该规范有序停放电动车，但由于配套设施不完善，她也

只好和大家一样将电动车停放进楼道里，“当初买电动车

就为了不堵车、方便快捷，没想到现在充电停车都成了麻

烦事。”张女士颇为无奈地说。

而燃料宿舍楼与国际丽江小区相隔不远，院内设有停

车棚，基本处于闲置状态，里面堆满了杂物。

记者调查中发现，除了配套设施不完善，“价格偏贵”

也成为主要原因。例如，福欣小区南门和北门均设有非机

动车停车棚，且提供充电服务，电动车包含充电、停放的费

用是一年300元，不充电则是一年150元。“我买这辆电动

车才花1500元，如果停放车棚，3年下来一辆电动车就没

了，不划算。”5月26日，业主武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他在一家公司做保安，每个月的工资仅有2500多元，

还完房贷，生活费所剩无几，还是停放在楼道省钱又方便。

楠湖郦舍属于高层住宅区，一共19栋楼，总层最高31

层，新建的非机动车停车棚安装了集中充电装置，小型电

动车和中型电动车每年费用为290元，大型电动车则需要

348元，小区居民刷卡凭号停放和充电。即便提供了这样

的便利，居民仍旧觉得价格偏贵，电动车上下楼、在楼道充

电的情况时有发生。呼和浩特市荣盛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

工作人员常美美对此也非常烦恼：“电动车乱停乱放已经

治理过好多次了，我们在日常巡楼的时候看到楼道有停放

的电动车，也会将电动车推到楼下，同时给业主做思想工

作，告诉其存在的安全隐患。但有个别业主就是不配合，往

往刚清理没几天，就又将电动车停在了楼道。他们一来嫌

去车棚的路远，不方便；二来涉及到费用，我们也无权强

制。”

电动车火灾现场

楠湖郦舍停车棚安装了集中充电装置


